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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讯（记者 张沁）3月22日上午，由
潍坊市社保中心主办的“企业安全云课堂”直
播活动第二期《危险化学品领域安全生产培
训》在潍坊市融媒体中心如期开讲。潍坊学院
兼职教授、山东省人社厅工伤预防专家杨启超
来到直播间，以“开展工伤预防 保障生产安
全”为主题，用专业实操的讲解、真实鲜活的
案例，为全市危化品相关企业从业人员、安全
管理人员及线上观众，带来一场兼具专业性与
实用性的安全科普直播，切实守护劳动者生命
安全，助力企业筑牢安全生产防线。
　　本次直播紧扣危化品领域安全生产痛点、
难点，围绕工伤预防核心目标，层层递进、重
点突出，全面覆盖危化品安全生产全流程。杨
启超首先解读了危险化学品领域的核心风险特
点，明确危化品易燃易爆、有毒有害、易泄漏
等特性带来的工伤隐患，让观众深刻认识到
“小违规=大灾难”的安全警示。随后，他逐
一拆解重点授课内容，从防火防爆安全措施入
手，详细讲解了动火作业“九步工作法”、可
燃气体检测报警装置正确使用的关键要点；在
防中毒安全措施方面，结合化工企业常见有毒
气体特性，讲解了通风置换、个人防护装备佩
戴等实操技巧；针对防触电安全，重点强调了
危化环境下电气设备防爆、接地接零保护的规
范要求。
　　同时，杨启超围绕安全管理措施、应急救
援措施及化工企业安全生产禁令，结合多地危
化品企业真实安全案例，摒弃晦涩的专业术
语，将复杂的安全规范、技术要求拆解成通俗
易懂的“家常话”，让线上观众听得懂、记得
住、用得上。他特别强调，危化品领域工伤预
防要坚持“预防优先”原则，从源头排查隐
患，才能真正减少工伤事故发生，既守护劳动
者生命健康，也保障企业高质量发展。
　　互动问答环节依旧是直播的一大亮点，随
着讲解的深入，网友们的提问热情持续高涨。
“杨老师，针对危险化学品防火防爆的安全措
施，日常生产中最容易被忽视、且易引发工伤
事故的环节是什么，该如何规避？”“企业的
安全管理措施如何落地，才能真正发挥作用，
从源头减少危险化学品领域的工伤事故发
生？”面对网友提出的问题，杨启超耐心倾
听、逐一细致解答，结合自身丰富的行业经验
给出可操作、可落地的解决方案。据统计，本
次直播累计吸引1200余名观众在线观看，收获
点赞3000余次。
　　青州某化工企业安全管理员王先生全程观
看了直播，他感慨道：“杨老师的讲解太实用
了，结合案例拆解的防护措施和管理方法，直
接就能用到我们日常安全管理工作中。”临朐
某危化品仓储企业的一线员工李女士也表示，
通过直播学到了很多实用的安全知识，明白了
日常工作中哪些环节容易存在隐患、该如何防
范，以后会严格按照规范操作。
　　据悉，“企业安全云课堂”将持续深耕安
全生产与工伤预防领域，持续邀请行业专家、
业务骨干走进直播间，结合最新政策要求和企
业实际需求，优化直播内容、创新呈现形式、
提升服务质量，为全市企业安全生产保驾护
航，为广大劳动者筑牢工伤预防和权益保障的
坚实屏障，持续传递民生服务温度，不断提升
服务群众的实效，助力全市安全生产形势持续
稳定向好。

“企业安全云课堂”开讲

筑牢危化领域生产防线
关于工伤 这些知识你得知道

　　工伤保险费由职工个人缴纳吗？工伤期间单位能少发工
资吗？职工可享哪些工伤预防的权利？不同等级的伤残职工
可享哪些工伤待遇？什么情形下工伤职工会停止享受工伤保
险待遇？本期“人社政策你问我答”为您进行解答。

  工伤保险费由职工个人缴纳吗？

　　工伤保险费由用人单位按时缴纳，职工个人无须缴
费。用人单位缴纳工伤保险费的数额为本单位职工工资
总额乘以单位缴费费率之积。
　　对难以按照工资总额缴纳工伤保险费的行业，其缴
纳工伤保险费的具体方式，由国务院社会保险行政部门
规定。

  工伤期间单位能少发工资吗？

　　《工伤保险条例》第三十三条第一款对此作了明确
规定，职工因工作遭受事故伤害或者患职业病需要暂停
工作接受工伤医疗的，在停工留薪期内，原工资福利待
遇不变，由所在单位按月支付。

  职工可享哪些工伤预防的权利？

　　1.有权要求用人单位依法参加工伤保险，缴纳工伤
保险费。
　　2.有权了解作业场所及工作岗位存在的危险和有害
因素、事故防范和应急措施。
　　3.有权获得保障自身安全、健康的劳动条件和劳动
防护用品。
　　4.有权对用人单位管理人员违章指挥、强令冒险作
业予以拒绝。
　　5.有权在直接危及人身安全的紧急情况下（对生命
安全和身体健康造成直接的重大威胁）停止作业和紧急
撤离。
　　6.有权对用人单位危害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的行为
提出批评、检举和控告。
　　7.作业环境存在职业病危害因素的职工有权获得职
业健康检查。

  一级至四级伤残职工

  可享哪些工伤待遇？
　　职工因工致残被鉴定为一级至四级伤残的，保留劳
动关系，退出工作岗位，享受以下待遇：
　　（一）从工伤保险基金按伤残等级支付一次性伤残
补助金，标准为：一级伤残为27个月的本人工资，二级
伤残为25个月的本人工资，三级伤残为23个月的本人工
资，四级伤残为21个月的本人工资；
　　（二）从工伤保险基金按月支付伤残津贴，标准
为：一级伤残为本人工资的90%，二级伤残为本人工资
的85%，三级伤残为本人工资的80%，四级伤残为本人
工资的75%。伤残津贴实际金额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
的，由工伤保险基金补足差额；
　　（三）工伤职工达到退休年龄并办理退休手续后，
停发伤残津贴，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享受基本养老保险待
遇。基本养老保险待遇低于伤残津贴的，由工伤保险基
金补足差额。
　　职工因工致残被鉴定为一级至四级伤残的，由用人
单位和职工个人以伤残津贴为基数，缴纳基本医疗保
险费。

  五级、六级伤残职工

  可享哪些工伤待遇？
　　职工因工致残被鉴定为五级、六级伤残的，享受以
下待遇：
　　（一）从工伤保险基金按伤残等级支付一次性
伤残补助金，标准为：五级伤残为18个月的本人
工资，六级伤残为16个月的本人工资；

　　（二）保留与用人单位的劳动关系，由用人单位安
排适当工作。难以安排工作的，由用人单位按月发给伤
残津贴，标准为：五级伤残为本人工资的70%，六级伤
残为本人工资的60%，并由用人单位按照规定为其缴纳
应缴纳的各项社会保险费。伤残津贴实际金额低于当地
最低工资标准的，由用人单位补足差额。
　　经工伤职工本人提出，该职工可以与用人单位解除
或者终止劳动关系，由工伤保险基金支付一次性工伤医
疗补助金，由用人单位支付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一
次性工伤医疗补助金和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的具体标
准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规定。

  七级至十级伤残职工

  可享哪些工伤待遇？
　　职工因工致残被鉴定为七级至十级伤残的，享受以
下待遇：
　　（一）从工伤保险基金按伤残等级支付一次性伤残
补助金，标准为：七级伤残为13个月的本人工资，八级
伤残为11个月的本人工资，九级伤残为9个月的本人工
资，十级伤残为7个月的本人工资；
　　（二）劳动、聘用合同期满终止，或者职工本人提
出解除劳动、聘用合同的，由工伤保险基金支付一次性
工伤医疗补助金，由用人单位支付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
金。一次性工伤医疗补助金和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的
具体标准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规定。

  什么情形下工伤职工

  会停止享受工伤保险待遇？
　　工伤职工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停止享受工伤保险
待遇：
　　（1）丧失享受待遇条件的。如果工伤职工在享受
工伤保险待遇期间情况发生了变化，不再具备享受工伤
保险待遇的条件，如劳动能力完全恢复，无须工伤保险
制度提供保障，就应当停止享受工伤保险待遇。
　　（2）拒不接受劳动能力鉴定的。劳动能力鉴定是
确定工伤保险待遇的基础和前提条件，如果工伤职工没
有正当理由拒不接受劳动能力鉴定，一方面工伤保险待
遇无法确定，另一方面也表明工伤职工并不愿意接受工
伤保险制度提供的帮助，就不应当再享受工伤保险
待遇。
　　（3）拒绝治疗的。职工遭受事故伤害或患职业病
后，有享受工伤医疗待遇的权利，也有积极配合医疗救
治的义务，尽可能地恢复劳动能力，提高自己的生活质
量，而不是一味消极地依靠社会救助。

□本报记者 张沁

直播现场


